附件2
[bookmark: _GoBack]报价文件及相关资料的填写要求
1. 参选人应仔细阅读公开比选公告的所有内容，参选人应当按照公开比选公告的要求编制报价函。报价函应对公开比选公告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做出实质性相应。
2. 本次比选工作不接受两个及以上或有任何可选择性的报价。报价计价使用货币为人民币，不接受其他货币计价。
3. 报价文件应由参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如由后者签字，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4. 报价文件应用中文填写。报价文件中所附或所应用的原件不是中文时，应附中文译本。
5. 所有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参选人公章。报价文件的正本和全部副本均应使用不能擦去的墨料或墨水打印或复印（不得手写），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且加盖参选人公章。
6. 全套报价文件及相关资料应无涂改和行间插字，除非这些改动是根据比选人的指示进行的，或者是为改正参选人造成的必要修改的错误而进行的。有改动时，修改处必须加盖参选人校正章（或公章）。
7. 未按填写要求规定的格式填写报价文件、报价文件字迹模糊不清或错误或用人民币外其他货币计价的，有两个及以上或有任何可选择性报价的，修改处未加盖参选人校正章（或公章）的，使用可擦去的墨料或墨水打印或书写或复印的，其报价文件均将作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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